
TAMC颱風警報作業簡介

報告人：劉少林



熱帶氣旋〈Tropical Cyclone〉：指各種程度
之熱帶低氣壓。

颱風〈Typhoon or Tropical Revolving Storm〉：

指近中心最大平均風速在34kt或以上之熱帶
氣旋。

暴風圈：指平均風速等於34kt 之等風速線所
圍之區域。此暴風圈之決定，多未計及地形
等因素，故每為較規則之圖形如圓形等，所
謂暴風半徑，即指此暴風圈之半徑。



颱風侵襲：所謂颱風侵襲某機場，乃指該機

場已進入暴風圈範圍。

颱風警報：預報某機場於若干小時內即將進
入暴風圈，則預測該機場將於若干小時內受
颱風之侵襲，即對該機場發布若干小時颱風
警報。



編發颱風警報〈TYPH WARNING〉電報：
每六小時發布一次，發布之時間以不得遲於資料
時間加二小時。
發布颱風警報單：本中心依據TYPH WARNING  
辦理，每六小時製作警報單一次， 提供民航局
防颱指揮中心、飛航服務總臺防颱中 心、臺北
航空站防颱中心、航空警察局以及有關飛航業務
單位參考應用。
本中心應成立颱風作業小組，直至颱風警報解除
為止。



編發颱風警報〈TYPH WARNING〉電報

發布颱風警報單：

各航空氣象臺增報QFF。如應軍方要求

增報，不待本中心發布W24警報，亦應

通知各航空氣象臺增報QFF 。



編發颱風警報〈TYPH WARNING〉電報：

每三小時發布一次，發布之時間以不得

遲於資料時間加一小時。

發布颱風警報單：每三小時發布一次。

W06警報同W12。



當本中心對某機場發布W06警報後，

如該機場之平均風速達到34KT或以上

時，當地航空氣象臺應立即通知本中

心，本中心將該機場警報階段提升為

W00，若平均風速未達到34KT但暴風圈

已涵蓋該機場，本中心仍對該機場發布

W00警報 。



機場發布W00後，應於下次之警報單發布DXX之
警報解除，表示暴風圈將於XX小時後脫離。
本中心預測颱風暴風圈將於XX時後離開某地
時，發布DXX。
當颱風中心位在本飛航情報區時，航路守視席
應依據颱風發布資料，編發颱風SIGMET。如颱
風中心雖未在本飛航情報區內，但其暴風圈涵
蓋本飛航情報區時，亦需編發颱風SIGMET。



凡颱風進入 15~300N，113~1350E 之範圍

內，主任氣象員應根據颱風發布資料表所

列資料，每六小時編發颱風資料報告

〈TYPH ADVISORY〉一次，其對象為各

航空氣象臺，飛航諮詢臺。發布之時間以

不得遲於資料時間加三小時。



颱風警報階段之決定或改變，應由主任氣
象員審慎研判，並報請本中心主任〈或副
主任〉之核可後，發布之。
配合空軍軍方作業，花蓮、馬公、台南、
嘉義、屏南等機場之颱風警報階段完全依
據空軍氣象中心所發布者，如在本中心尚
未發布颱風警報前，軍方已對該等機場發
布颱風警報，則本中心亦需配合，即刻發
布颱風警報。



颱風警報單中，應參考當地情況，對當地
之風向、風速、雨量等作扼要之說明。
各機場之颱風警報單由本中心統一發布。
颱風警報單應由主任氣象員或以上之人員
署名。
颱風警報單應就某一颱風連續編號。
如當地颱風警報解除，應於颱風警報單上
說明“此為最後一次颱風警報單”。



依據中央氣象局發布之颱風資料填入颱風

警報電碼單中

于颱風警報單特定格式中輸入颱風資料

以文字描述颱風動態

繪圖、存檔、列印、上傳網站









颱風依其近中心風力大小，分為三種強度

輕度：風速為34~63kt，相當8~11級。

中度：風速為64~99kt，相當12~15級。

強烈：風速為100kt或以上，相當於16 
級或以上。



颱風依其暴風半徑之大小，分為三類

小型：半徑不足100浬。

中型：半徑為100~199浬。

大型：半徑為200浬或以上。



依據颱風資料將颱風中心位置以紅筆標示

以鉛筆將未來12小時及24小時位置標示

用量角器判讀12小時及24小時之移動方向

用圓規於路徑圖上比對出移動速度

資料時間之中心位置旁標示時間、中心氣壓及近

中心處之風速和最大陣風



 •



未來24小時位置

現在位置

未來12小時位置



未來24小時位置

現在位置

未來12小時位置450

650



280000Z 940hpa 80/G100KT

450

650



280000Z 940hpa 80/G100KT

280600Z 935hpa 85/G105KT



W36：請密切注意颱風動態。

W24：請採取防颱準備。

W12：請加強防颱措施。

W06：請嚴加防範強風、豪雨侵襲。



W36  W24：督導1人，預報員1人

W12  W06  W00：白天督導 1人，預報

員 1人，夜間督導

1 人， 預報員2人。



1.注意颱風動向，標示颱風位置。

2.計算未來12小時及24小時之移向及移速。

3.判定34KT，50KT及100KT暴風圈半徑。

4.填報颱風警報電報單。

5.製作颱風警報單。

6.檢視預報員輸入資料是否正確。

7.整理及簽報颱風總結報告。

8.其它臨時交辦事項。



1.洽詢並紀錄空軍機場之警報階段 。

2.當颱風警報階段進入W12後，參考WFIS資

料適時提供本中心所屬各氣象臺機場之最

大風速及風向給颱風作業小組督導參考。

3.颱風警報電碼單〈WXC-FM-007〉發報事宜。

4.輸入颱風警報單內容並上傳及列印，另影印

若干份供使用單位取閱。

5.其它臨時交辦事項 。



發布W36後傳真至：
1.民用航空局緊急應變小組
2.民用航空局局長室
3.民用航空局副局長室
4.民用航空局主任秘書室
5.民用航空局值日官室
6.飛航服務總臺航電技術室維護督導席〈MCC〉
7.飛航服務總臺總臺長室
8.臺北國際航空站主任室
9.航空警察局
10.本中心所屬各航空氣象臺



發布W24、W12 、W06、W00、Dxx後傳真至：
1.民用航空局防颱應變小組
2.民用航空局局長室
3.民用航空局副局長室
4.民用航空局主任秘書室
5.民用航空局值日官室
6.飛航服務總臺風災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7.飛航服務總臺總臺長室
8.臺北國際航空站防颱小組
9.航空警察局防颱小組
10.本中心所屬各航空氣象臺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